          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義警子女獎學金獎助辦法      （附件1）
中華民國99年8月26日訂定
第一條：為獎勵義警子女向學，加強義警福利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：申請對象及資格：：
本辦法之獎學金，為98學年度(上、下)學期，凡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現任義警本人及子女符合下列三條件者，均可申請：
1.就讀國內、外研究所（碩士班、博士班）者。
2.操行成績列甲等者。
3.學業成績：
(1)博士組：學業總平均80分以上，並不得有任何一科不及格。
(2)碩士組：學業總平均80分以上，並不得有任何一科不及格。
第三條：本次獎助名額及金額：
1.博士組：18名，每名頒發獎助金額新台幣8,800元整暨獎狀乙禎。
2.碩士組：18名，每名頒發獎助金額新台幣6,600元整暨獎狀乙禎。
申請人數若超過獎助名額，本大隊複審時，以學業、操行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，錄取學生將另行以電話通知。
第四條：申請及審查程序：
本獎學金應向服務單位(即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所屬各區大隊)申請，先由各區大隊初審後，備齊下列文件，交由本大隊複審。
1.申請表乙份(格式如附件2)。
2.98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單証明。
3.學生證影印本乙份。
4.在學證明乙份。
5.戶籍謄本乙份(含義警本人戶籍)。
6.義警服務証影本乙份。
7.500字以上自傳乙份(A4紙)。
第五條：申請時間： 

即日起至99年9月16日截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第六條：獎助學金頒獎日期和地點：
        99年11月16日假本大隊第四屆金勇獎表揚大會舉行頒獎典禮。

        地點：臺北市國際會議中心3樓宴會廳（臺北市信義路五段1號）
第七條：本大隊對義警子女獎學金獎助辦法保留增刪權力，並得隨時修訂之。
